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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申白：对伦理学历史演变轨迹的一种概述
（上、下）

廖申白

对伦理学历史演变轨迹的一种概述（上）

廖申白　

      最早产生的伦理学理论主要是目的论的。超验目的论、幸福论、快乐主义是它的重要形
式。效用主义是快乐主义的一种较晚近的形式。德性伦理学也是最早产生的一种目的论伦理
学。中国儒家学说在其核心处是一种德性的伦理学。在斯多亚学派的学说中，德性与至善概念
疏离后成为目的本身。在西方，德性伦理学又由于它具有的不同特点被称为完善论或自我实现
论。从德性伦理学中逐步分离出独立的正当概念。康德在许多方面来说是从德性伦理学到义务
论伦理学的联系环节。在义务论伦理学中正当（应当）成为核心的概念。在义务论伦理学中，
基于对正当的不同解说，形成责任论与权利论两脉。康德学说是责任论的杰出典范。在权利论
中，首先形成作为其古代先声的回应的近现代契约论伦理学。从这种传统中新近发展出程序论
的伦理学。 
　　目的论伦理学 德性伦理学 快乐主义 义务论伦理学 责任论 
　　〔中图分类号〕B82�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539(2007)01003706�� 
　　 
　　我在这里的目的，是对伦理学理论的历史演变轨迹作一简要的说明，以期对于作为总体的
哲学的一个部分的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的理论的历史演变获得一个概观的理解。严格地说这并不
是一种对伦理学史或伦理学思想史的叙述。它宁可说是对这种历史的一种提要，着眼于作为哲
学的伦理学的一种基本的历史形态——规范伦理学的历史发展脉络。所以，一方面，它会因努
力抓住一些最重要的历史联系而略去很多东西，这会使它有多方面的缺憾；另一方面，提出这
样一种简要的概括最好能大致地遵循历史的线索。但在概述的过程中，有时候会基于需要引申
说明某种晚近的学说和传统，因为从那个环节到那种晚近的发展间的联系比较重要。 
　　 
　　一、目的论伦理学 
　　 
　　最早产生的伦理学理论主要是目的论的。这些伦理学理论主张，存在一些自身就对于人是
善的因而自身就值得人们追求的事物，其中最高的善就是人的生活目的。这些伦理学理论还主
张，把这样一些事物，而不是那些自身没有价值的事物，作为追求的目的对一个人是重要的。
追求这些事物的活动，只要不过度，就是德性的，因而就是正确的、正当的。 
　　 
　　(一)超验目的论伦理学

　　不同的目的论伦理学把不同的事物看作自身就有价值的目的。有些目的论伦理学把某种超
验的善看作目的。在中国，超验的天以及与天同一的境界是一种被看作超验的目的的状态。由
于先秦儒家把“道”，宋明新儒家把“理”，看作宇宙生成的更为根本的源，这种目的也被理解为
与道合一的状态与境界。“体道”、“悟道”，以及体悟“理”，是基于这种目的而发生的实践原理
和实践上的工夫。按照这种学说，人的生活的最终目的在于达到这种状态与境界。

　　在西方，柏拉图可以说是最早通过阐发一种超验的目的来理解整个存在世界和它的善的哲
学家。他的伦理学被称作善理念论的伦理学，因为他认为在本真的理念世界里善理念居于最
高，它使存在的真显现出来［１］。柏拉图的目的论是宇宙的目的论，自然的目的与人的目的
包含在宇宙的目的中，是其中的一个微小的部分。整个存在世界追求着它的目的，就如人在它
的生活中追求着它的目的一样。人追求着它的善，但是唯有它的由于德性而保持良好的灵魂才
可能认识这种善，因为人的灵魂有与肉体不同的生活。灵魂曾经生活在本真的世界，认识善理
念，如果它在人的肉体生命的生活中被保持良好，它能通过回忆认识人的生活的善，因为人的



生活的善仅仅是因为有善理念才是善的。这个善理念，作为人的生活的善被我们看作善的原
因，是我们的肉体生命不能够经验的。尔后的基督教遵循了柏拉图的哲学路线，将那个使本真
存在显现出来的善的理念阐释为全能的神。 
　　 
　　(二)幸福论伦理学

　　另一些目的论伦理学不是把某种超验的善，而是把人的肉体生命可以经验的善，如幸福、
快乐、德性、效用看作这种目的或非常接近于目的的东西。把幸福看作目的的伦理学是最重要
的目的论伦理学。在中国，至少在民间，福与禄、寿、喜一道，被看作人在世生活的主要的
善，并且被理解为在福利上自足富裕、在精神上愉悦安康的生活状态。

　　在古希腊，最早把幸福作为生活目的提出来的是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他指出，幸福是
最为人们追求的东西。人们似乎出于本性去追求幸福；幸福并不在于对那些在人之外的善的事
物的占有；幸福包含肉体生活与灵魂生活两方面的内涵并且更在于灵魂或心灵上的愉悦和满
足；只有过有节制的、有德性的生活才能够获得幸福。

　　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非常著名。他把幸福表达为人所能获得的最高的善。他说，我们在研究
的是“人可以实行和获得的善”，如果限制于此，那么根据几乎所有人们的意见，最高的善或我
们生活的目的就是幸福［2］。幸福应当被看作人们在他们的活动中所追求的各种善事物所指
向的那种最好的生活，它把人的生活的一切的善都涵纳了，“始终因其自身而从不因他物而值
得欲求”，因而是自足的、无任何缺乏的生活［２］（１８）。他认为，根据观察，这种生活
最应被理解为一种独特的生活，即沉思的即爱智慧的生活，它同流行的其他两种享度闲暇的生
活——以快乐为目的的生活和以获得荣誉或德性为目的的政治的生活不同，因为这种生活不仅
意味着灵魂的欲望与感情部分的合乎道德德性的活动，也不仅意味着灵魂的理智部分由于这样
的活动而良好保全，而且意味理智部分的合乎德性的和充分完善的发展［２］（１５—１
６)。由于“我们更能沉思邻人”的活动和实践，而且，由于沉思的生活又是严肃的、持续的活
动，这种活动需要我们“和他人一道”来进行；由于它“自身就令人愉悦”，它能够吸引爱智慧的
朋友持久地从事它［２］（２７９）。就沉思的活动自身来说，它不需要过多的外在条件；然
而由于要“作为一个人”生活，并且要“和许多人一起生活”，过沉思的生活还需要适度的外在条
件，例如“中等的财产”［２］（３０９—310）�。
 
　　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是古希腊时代的幸福目的论的一个范本，并且事实上提供了幸福论伦
理学的最系统完备体系的理论范型。 
　　

　　(三)快乐主义

　　把快乐看作具有最高的善因而是唯一的目的的伦理学有着久远的历史。在古希腊，在亚里
士多德非常有力地表明了快乐是伴随着人的活动的愉悦性感觉之后，许多思想家坚持这种愉悦
感觉本身正是人所追求的善。随着亚里士多德幸福论的退却，即随着爱智慧的生活作为幸福渐
渐失去人们广泛的向往，快乐主义与德性论成为两种显著的目的论伦理学。欧多克索、伊壁鸠
鲁、皮浪是最具代表性的哲学家，尽管他们各自提出的快乐主义学说并不一致。在古代中国，
先秦思想家杨朱也以所主张的快乐主义学说闻名。根据后世思想家的记述，杨朱认为人生短
暂，人短暂一生既不能成就任何事业，也不能认识世界，唯一可能的仅仅就是保全身体和追求
肉体快乐［３］。

　　快乐主义学说立论的基础并不在于主张快乐是一种自身就善的事物。快乐是一种善，对这
一点很少有伦理学者会反对。人们至多会去争论这是指什么样的快乐。快乐主义的真正基础是
主张快乐是最高的那样一种善。一个快乐主义者倾向于认为，我们认为自身就是善的其他事
物，我们追求他们都是为着快乐。亚里士多德记述了雅典学园的欧多克索把快乐看作最大的善
的理由，“他说，……最被追求的就是最大的善；既然快乐被一切生命物追求，这就表明它对于
所有生命物是最高善”［２］（２９０）。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时代，由于智慧受到崇尚，关于快乐是否是最高的善的问题有一
个重要的验证：快乐与智慧之间哪一个更善？柏拉图这样反驳快乐主义：快乐是善的，但一定



不是最善的，因为智慧必定比快乐更善［4］。亚里士多德把快乐看作必定包含于幸福即爱智
慧的生活之中并且完善着它的那种善，快乐本身不是最高善，但是最好的快乐包含于最高善之
中［２］（２９９—３０２）。

　　但是，在伊壁鸠鲁的时代，快乐主义需要与之竞争的主要是斯多亚主义的德性伦理学。因
为，最高善退席之后，既能产生善的结果又自身就是目的的善就成为最好的［5］。经过斯多
亚学派的长久影响，人们普遍相信，德性是这样的善。为了应对这样一种竞争，伊壁鸠鲁致力
于使他的快乐主义同那种强调肉体快乐的粗俗快乐主义相区别。快乐主义的前提毋庸置疑，快
乐就是那个被我们当作最后目的的善，“快乐是幸福的生活的始点和终点”，而一切快乐的根源
都是肉体快乐，“没有美味的快乐、性的快乐、音乐的快乐和美的形式带来的快乐，我就不知
道如何去设想善”［6］。但是，身体处于不平衡状态时存在着对所需物的欲望的快乐显然不如
身体处于平衡状态时感受到的平静的快乐，因为后一种快乐不包含痛苦；心灵的快乐高出肉体
快乐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学会观赏快乐而不观赏痛苦”［7］。所以，如果一个人有了实践
性的智慧，他必定追求静态的快乐而不是动态的快乐：德性不过就是“追求快乐时的审慎权
衡”［7］（３０９）。我们选择德性是为了获得快乐，而不是为了德性本身［6］（６９
６）。在伊壁鸠鲁看来，德性和构成德性的始点的实践理智并不是因它们自身而使我们向往
的。“伊壁鸠鲁把德性描述为快乐的必要条件”，拉尔修告诉我们［6］（６９６）。

　　在伊壁鸠鲁之后，休谟更明确地反对斯多亚学派把德性看作因自身而被我们称赞和追求的
品质的观点。他认为德性之所以被称赞，是因为它们或者倾向于让我们自身快乐，或者让他人
快乐：“心灵的每一个属性，要么使人成为尊敬和爱戴的对象，要么使人成为憎恨和蔑视的对
象”［8］；高尚、勇敢、平静、仁爱是“直接使我们自己愉快的”德性，而“我们赞赏他人，是
因为他的机智、礼貌、谦虚、文雅，或他所具有的任何令人愉快的品质”［8］（２４０—
250、２５７）。在古希腊人那里仅仅是伴随着合乎德性品质的活动的那些愉悦感觉，在伊壁
鸠鲁的哲学和休谟的哲学里两度获得最高善者的殊荣。 
　　 
　　(四)效用（或功利）主义

　　尽管有些偏离历史的发展线索，接下来概述效用主义�①或功利主义是适当的。因为这样
安排更能帮助伦理学学习者看出，目的论怎样从古典时代从以目的为理由和依归的伦理学转变
为对追求目的的行为的效用的计较的伦理学。

　　效用主义通常被看作快乐主义的一种晚近形式，尽管它不是晚近才产生，也不单独与快乐
主义有必然联系。在古希腊和中国古代，都有某种形式的主张以对直接对象作为手段的有效性
作为首要的考量的伦理学思想。但是它成为系统的理论并且同将快乐这种愉悦感作为目的而联
系到一起是近代以来的发展。它因此被看作近代以来产生的一种快乐主义，或快乐主义的一种
现代形式。边沁、密尔、西季威克是这种理论的最重要的阐述者。

　　效用主义一方面将古典快乐主义的快乐转变为一个容纳所有不同的“合意的感觉”的意义广
泛的概念，另一方面转变了古典快乐主义的主题：由于与不同性质的活动相联系的不同快乐感
间的区别已经变得不重要，对一种活动或行为促进“快乐对于痛苦的最大余额”的程度的计较就
成为关注的中心。一种“计量的目的定义”产生了，参照着原本目的的对效用的计算成为新的目
的，而且，“为了保持一致性，人们就应当按照快乐的愉悦性的大小而相应地追求它
们”［9］。

　　在转出效用计较的向度以后，由于这种计较困难而复杂，因而担当困难任务的角色总是被
看得很重要，效用的计较这个“新客人”在效用主义伦理学那里变得重要起来，目的的“主人”地
位相形见绌了，效用的计算或计较成为理论的中心。对效用主义来说，重要的思虑在于权衡两
个或更多的行为选择中哪一个总体上更令人愉悦，带来快乐对痛苦的更大余额，或在所有选择
都必定带来痛苦的情况下，带来最小的痛苦。这种思虑完全取决于每一个选择项的效果或后
果。所有效用主义又常常被称为后果主义。显而易见，在效用主义中，尽管那个目�的——�
快乐并未退场，对那个就其自身来说是从属于目的的东西——效用——的计较却成为这个学说
中的“新主人”。这种哲学或伦理学也正是因为效用计较成为其中心的
关切才被称为效用主义的。 
　　 



　　二、德性伦理学 
　　 
　　(一)德性伦理学的历史演变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德性伦理学可以说都是从目的论伦理学中产生的，是其中的一
种，因为德性是从目的中产生的，并且也被看作一种目的。在汉语语源上，德从心，指人在内
心获得的东西，德是遵循并体悟道而得于内心的东西，是我们所追求获得的东西，同时是为着
达到人与超验的道“合一”的神明式状态与境界的。在西方，德性论是善目的论的一部分，因为
德性也被看作是一种善�②。尽管出自目的论，德性伦理学通常被看作与其他目的论伦理学，
例如与快乐论伦理学、效用主义伦理学不同或对立的。快乐论伦理学坚持德性是为着快乐，这
种立场是德性伦理学所反对的。

　　在中国儒家伦理学的传统中，德性成为中心的�①我以前使用功利主义的译名，在这里及
以后的讨论中，为表明对这种学说的后果论性质的理解，我将采用效用主义这一译名。

　　②在希腊伦理学中，就与人相关的意义上，德性被理解为灵魂的因而内在于人自身的善。
关切。在孔子的学说中，人与道的“合一”是一个过于渺茫的目的，“道不远人”［１０］，认为
对于人根本的东西是在做人做事即实践上遵循并体悟道而获得于内心的东西。孔子讲“智仁
勇”三德，又从行的角度把“仁”解说为“恭、宽、信、敏、惠”［１１］。依照先秦儒家的思
想，依照德性去做人做事是一个人的一生所能成就的全部：或许这可以使一个人接近于那神明
的状态，但我们所确知的是这可以使他成为一个好人（君子）。儒家的学说把自己限制于这种
实践理智的探寻范围之内。后世的新儒家仍然尊奉以道德为人生完善的唯一可能进路的学说。
不过在程朱学派看来，通过长久而细致的事事磨炼的工夫，一个人可以达到那种近乎神明的状
态与境界，并且在那个状态下，道或天（即宇宙）将变得澄明。在陆王学派看来，那澄明的道
与天（宇宙）事实上就存在于人的内心之中，德性的工夫就在于教心澄明并从中内察。

　　在西方，在其形成之初，德性伦理学是一种更完备的善目的论伦理学的一部分，那种被理
解为目的的善的概念在这种伦理学里尚未退场，并统辖着德性的概念。在柏拉图的伦理学中，
理念论是整个伦理学的基础，也是德性论的基础。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的基础是他的经验
主义的幸福论。在这两种伦理学中，目的（善理念或幸福）叙述着我们的好生活，是生活向我
们展开的这个“叙述的整体”［12］；德性是我们追寻善目的或幸福的活动或实践的不可须臾
分离的东西：它使我们的理智得以保全，使理智在追寻善理念的或爱智慧的生活中健全发展并
达到完善。

     在斯多亚学派的伦理学中，由于希腊化和罗马时代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变得似乎是受外部的
不可制约的力量摆布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德性与善目的或幸福的乐观结合的观点发生
动摇，德性不得不面对一个充满恶的或不确定的善的世界。超验的善自身，或我们可以经验的
幸福，开始隐退：它仅仅意味着按照自然生活，也就是，按照我们的理性生活，或者，意味着
拥有德性这样的属于灵魂的善［6］（４３８）。以这种方式，一方面，幸福与善目的被搁置
了，因为它们并不是人可以有把握获得的善。另一方面，德性不再仅仅被看作非常接近于善目
的或幸福，因此既是实现目的的条件又自身就被看作目的的那种善，而且被看作人可以有把握
获得的最善的东西，因此是人的真正可能的目的。按照这个学派的看法，既然我们的理性就保
存在我们的德性之中，那么，就像阿凯德谟说的，目的就是践行所有适度行动的生活［6］
（４３９）。
 
　　康德是一位“非常类似于斯多亚学派的”哲学家［7］（３２４），对于他来说，所有显得
善的外在的东西都会最终被表明是虚妄的，没有必然性的，只有纯粹的道德德性才向我们闪烁
真与善的光辉。但是，斯多亚学派的德性伦理学虽然搁置了最高的善或目的从善目的或幸福，
这种伦理学却还没有使德性在总体上与善目的，尤其是没有与幸福对立。像斯多亚学派的许多
人物一样，康德原本是一个幸福论者，但是“后来，正像他的批判认识论是对他自己的经验主
义的一个反对一样，他的批判伦理学也是对他自己的经验主义幸福论的一个反对”［5］（１６
７）。按照康德的观点，德性甚至不可以依赖幸福这样的经验的目的。斯多亚学派不赞同把幸
福看作灵魂的善的观点也许对康德发生了影响。但他从这一点走到了更远的地方。他认为人们
事实上把幸福仅仅理解为“生活舒适”的总体感觉，所以，幸福仅仅是经验的道德的始点［１
3］。基于经验的东西不可能支持普遍的、理智的道德原则，尤其是“经验已经证明，……使一



个人成为幸福的人，和使一个人成为善良的人决非一回事”。康德认为更重要的在于，幸福这
个动机将使德性成为审慎的计算，就像亚里士多德在说明实践理智常常谈到的那样，这样它就
把“为善的动机和作恶的动机等量齐观”，“败坏了道德，完全摧毁了它的高尚”［１3］（６
２）。而“德性是一个人践履其责任的道德力量”，这力量使他“按照一个内在的自由原则而自
我约束”［１4］。德性“远远超过它所带来的任何效用和经验性的目的与利益的价值”，包括幸
福。所以，德性自身就应当被看作一个目的：它不是我们自然会拥有的，而是“我们应当有
的，纯粹实践理智自有的”一个目的；纯粹理智这样地确立这个目的：“德性应当是自身的目的
和……自身的报酬”［１4］（５７）。自康德起，德性伦理学发生了偏转，它不仅摆脱了幸福
目的论，而且被同幸福论对立起来。 
　　

　　(二)完善论和自我实现论

　　德性伦理学把人自身品质和品性的完善作为关切的中心。所以德性伦理学也被称作完善论
伦理学或自我实现论。但是，完善论伦理学把人自身品质与活动的完善作为人的最高目的，不
再诉诸人�自身�的完善之外的任何善。不言而喻，完善论或自我实现论同样是快乐主义的对
立面，因为它把�“生命的�完善发展和训练”，而不是把快乐，看作是�目的［5］（２１
５）。
� 
　　中国与西方伦理学思想的另一个类似也在这里变得明显了。儒家学说把一个人获得德性的
过程就看作他的成为一个人的过程。在儒家看来，我们虽然生就是一个自然人，但这并不等于
我们自然而然就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人。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在交往生活中做本分的
事，成为伦理的人，并在德性上完善自己，成为道德的人。所以德性意味着使自己在获得德性
这件事上完善自己。这也是最重要的完善，因为要成为伦理的人的要求似乎还出于外部和他
人，成为道德的人则全出于人自身：一个人遵循和体悟道或天的有得于内心的人自然自己就要
去追求德性，无需外部权威。不言而喻，这种德性学说同快乐主义处于对立的地位。

　　在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一个充分意义上的人同样是一个人通过幼年
教育向往有德性，并通过不断做合乎德性的事而成为有德性的人而实现或完成的。这个过程也
就是一个人在德性上变得完善的过程。这种完善的过程述说着对一个人作为人而言的那种好的
生活的实现过程，或者说，这两者是同一种过程。在康德伦理学中，德性的完善被同那个好的
生活目的分离出来，被看作唯一的由理智确定的目的和原理［13］（６１）。康德的主要教
导是，德性如果是为着好的生活目的，那么它就似乎不再是德性，因为，我们所追求的德性似
乎并不因为它所造成的东西才被我们追求。在近代德国，费希特、黑格尔，以及在某种意义上
的尼采，都可以被看作循着康德路线的完善论伦理学的主张者。人或自我的道德的和精神力量
的完善发展是他们的伦理学的主题。黑格尔的学说以最抽象的方式展示了这种发展的历史地展
开的精神现象学。 
　　在近代德国哲学家中间，包尔生似乎是一个特例。他否定康德的命题——德性只能作为纯
粹目的本身，不能作为达到幸福的手段，主张回到德性既是幸福的条件又自身就是目的的亚里
士多德德性论观点。因为，德性只有同“一个完善的人的生活”这个目的整体融合起来才能得到
恰当理解：“所有德性都是整体的一个器官，同时又构成生活的一部分……道德精神生活是这样
一种有机体，所有力量和功能都在其中既是手段，又是目的……勇敢作为解决某些难题的手段
对生活有价值，但他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孤立的成分，正像眼睛不能为自己，而只能作为一个生
物的器官而存在一样。”［5］（２３５—236) 
　　 
　　(三)德性观念的多元化

　　许多伦理学理论，不论它们在体系上是不是德性论的，都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包含了对德
性内容的讨论。在古代中国，孔子，如已说明的，谈到“智仁勇”三种主要德性；在古代希腊，
柏拉图讨论了智慧、节制、勇敢、正义四种基本德性�①。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非常清楚
地区分了道德德性与理智德性，讨论了正义、节制、勇敢、温和、羞耻、义愤、慷慨、诚实、
对荣誉的适度的爱、友善、骄傲、大度、大方、机智共14种道德德性，和智慧、努斯、科
学、明智、技艺5种理智德性。基督教讨论了爱、信、希望、谦卑等德性。休谟伦理学有一个
效用主义的构架，但是包含了从感情主义对仁爱、高尚、勇敢、平静等德性的讨论。康德伦理



学在体系上是责任论的，但是如上面所说，包含了一种先验的德性论，并且突出地讨论了责任
这种德性及其包含的理性原理。

　　但这只是非常粗浅的说明。也许，我们可以借助麦金太尔的洞察使理解深入一步。麦金太
尔用人的生活的“叙述整体”这个弱化了的概念转达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即最高善的概念［12］
（２２０）。麦金太尔注意到，由于斯多亚学派在对德性的阐释中，善目的或幸福被搁置起
来，希腊人关于同好的生活密不可分的德性的丰富内容的讨论变得不可理解。斯多亚学派以这
种方式阐释德性的一个结果是德性被抽象化、整体化，并且不再借助那个原本意义上的目的来
解说，由此而来的一个变化是，德性这个词“本质上被看作是单数的表述词”，通常不再以复数
的形式使用［12］（２１２—２１３）。�而“一旦德性在思想上和实践上与它们传统的背景
条件分隔开来，就有了一种理解德性的特别的新办法，就是把德性作为气质(dispositions)来
看待：要么把德性理解成个人自然感情的表露；要么把它们理解成借以约束和限制同一些自然
感情中的某些感情的破坏作用的气质”［12］（２８７—２８８）。亚里士多德解说的道德德
性被解说为气质倾向，因为舍此人们就无法理解它。人的气质的多样性和可变化性随之进入德
性的概念。所以，自斯多亚学派开始，德�①如果比较孔子的三种基本德性同古希腊人的四种
基本德性——勇敢、节制、正义、智慧，可以发现，孔子基本德性中有、古希腊基本德性中没
有的是“仁”，古希腊基本德性中有、孔子基本德性中没有的是“节制”、“正义”。性被从许多不
同方面解说了。在斯多亚学派的学说中，它被解说为做自身就正当或适度的事的气质；斯多亚
学派认为，如果一个人拥有了德性，他就能够立刻发现他应该做什么并付诸实现［6］（４５
３）。在康德伦理学中，它被解说为约束我们的自然气质的善意的活动，纯粹的、不基于经验
的德性被抽象为责任，斯多亚学派的做适度的事的概念被融入责任的概念并成为对它的基本解
释。在休谟伦理学中，它被解说为我们试图令我们自身和令我们的令人愉悦的那种气质倾向。

     同时，在斯多亚学派与康德的伦理学中，道德德性也在内心的律法的意义上来理解
［12］（２９３），这恰好同源于犹太教的基督教文明的精神相互吻合。德性也从此被看作
内心的律法，对不同德目的选取因此被看作人们选取的所遵循的内心律法的例证。自启蒙运动
直至新近的西方历史中，像麦金太尔观察到的，人们从以往的各种德目中选取不同的集合，或
在一些德性中选取部分内容，并加上所需要的�新德目，�包括同实践有关的道德性的和同实
践�无关�的非道德性的，构成他们的德性观念［12］（２９６—３０１、３０３—３０
５）。德性的观念多元化了，并且这些观念相互匹敌。这些德性观念是古典的（柏拉图的和亚
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的一些“残片”，它们并立在“诸如权利或功利这些现代的和个人主义
的概念的旁边”［12］（３１７），它们不能解释这些新的概念，也不能被这些概念解释。因
为，它们属于一种传统，这个传统还有“残留的”影响力，通过这些残片，尽管作为残片人们已
经很难充分理解它们。

　　（作者：廖申白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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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伦理学历史演变轨迹的一种概述（下）

廖申白  

    〔摘要〕 康德在许多方面来说是从德性伦理学到义务论伦理学的联系环节。在义务论伦理
学中正当（ 应当）成为核心的概念，基于对正当的不同解说，形成责任论与权利论两脉。康
德学说是责 任论的杰出典范；在权利论中，首先形成作为其古代先声的回应的近现代契约论
伦理学，从 这种传统中新近发展出程序论的伦理学。 
　　〔关键词〕 目的论伦理学 德性伦理学 快乐主义 义务论伦理学 责任论 
　　〔中图分类号〕 B82�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539(2007)02�0029�06�� 
　　 
　　三、义务论伦理学 
　　 
　　(一)义务论伦理学的历史源流

　　义务论伦理学是一种关于正当性行为和正当性概念的伦理学。这种伦理学是从德性伦理学
中分离出来的，因为正当性的概念是从德性的概念分离出来的。最初形成理论系统的目的论伦
理学，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目的论伦理学，都不含有独立的即不依赖于目的的正当和应当
概念。这些目的论是古典意义上的。这种目的论伦理学不单独提出关于怎样生活、怎样交往、
怎样组织和安排社会才是正确或正当的问题。按照这种伦理学理论，问题仅仅是，应当把我们
有充分理由认为其自身就是善的事物看作目的，如果在这样的事物中有一个是最善的，就应当
把这种事物看作最高善或目的。确定了这样的目的，我们就确定了应当做出怎样的行为，或
者，怎样的行为是正确或正当的。

　　古典的德性伦理学，如儒家的德性伦理学，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同样不包
含不依赖于德性的正确或正当标准。按照这种德性伦理学，我们怎样地行为才是正确或正当的
问题通过我们应当努力做一个有德性的人已经获得解决：有德性的人会像出于本性那样地出于
德性的品质而找到适合的行为，因为德性意味着出色和优秀，出色和优秀已经包含着正确或正
当，并且超出了后者。儒家学说教人从尽伦理的本分做起遵循和体悟道，我们所获得的是可以
称作智仁勇的德性，这些德性自然地教我们以某些方式去做人做事，去看待自己的人生、周围
的世界乃至这不可经验的宇宙，它们教我们在充满变化的环境中都能够找到适度的行动方案。
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也教人从小恰当地感受那些善的和恶的事物：对善的事物感到适度的欢喜，
对恶的事物感到适度的厌恶，恰当地感受追求善的事物和躲避恶的事物的恰当的方式，并且努
力按照这种方式去追求和躲避；以及恰当地感受自己的感觉：欲望事物到恰当程度，持有适当
的羞耻感，感受的愤怒与对象的性质相称等等①；[注：①亚里士多德把恰当的感受和恰当的
追求与躲避看作是在过度与不及两种极端之间的适度或中道，认为两种极端是错误或恶，适度



或中道是德性。参见《尼各马可伦理学》1106a14-1107a26。亦参见考斯曼(L.A.
Kosman), ‘Being Properly Affected: Virtues and Feeli ngs in Aristotle's Ethics',
Essays on Aristotle's Ethics, ed. A.O. Ror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104, 他正确地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 可伦理学》认为道德德性既相关
于行为，也相关于感情。]道德德性通过这种良好习惯而养成，这种品质或心态使我们在具体
的环境中会近乎自然地去恰当地追求善的事物和躲避恶的事物，作出正确的选择。德性伦理学
不单独地提出正当或 正确的行为的问题。正当的概念已经包含在德性的概念之中。的确，亚
里士多德的德性概念 就意味着在所有实践与感情事务上选择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个唯一的正确
（正当），两个极端 则是错误或恶［1］。�

　　 在中国，从儒家的德性伦理学中并未分离出关于正当概念的伦理学。然而在西方，古典
的德性伦理学的情形则非常不同。前已表明，在斯多亚学派的德性伦理学中，在被剥离了目的
之后，德性失去曾经具有的丰富内容，并由此而被抽象化为对适度的行为的选择。同时，来自
希腊之外的西方文明的另一脉——希伯来文明的律法主义在斯多亚学派的思想中找到发展的
土壤：选择适度行为的依据就是人的世界中的律法，在一个人的命运听凭外部力量摆布的世
界，唯有遵守这种律法才能使人获救。在康德的伦理学中，适度被看作与道德无关甚至妨碍着
道德理解的盘算，道德或正当仅仅被理解为出于责任的，责任被理解为对道德律法的尊重，并
被进一步抽象化为是不依赖经验条件的①[注：① 康德所以排除亚里士多德的适度或中道的德
性概念，因为他认为这种概念起于一种盘算，并且是把德性看作与恶（两个极端）仅有程度差
别的。亚里士多德的确说道，从最高善的观点看，德性是与恶不同的另一个极端。亚里士多德
立足于人的经验的连续可分别的性质。这种借助恶来界定德性的方式在康德看来是可恶的经验
的。他的努力在于表明德性是出于对内在的道德律法的尊重的善意志的力量，与恶有本质的而
不是程度的不同。]。德性被剥夺适度、合宜或中道的特性，即亚里士多德学说含有的那种正
确（正当）的概念，也被剥离掉它的所有经验的内容，而被抽象为出于责任的行为的特性。作
为责任的正当的概念从德性的概念中形成了，并从此成为西方伦理学中同善的概念并立的基本
概念。西方伦理学从康德伦理学起形成了以正当概念为核心概念的一脉，并发展成为同样源远
流长的伦理学传统②[注：② 的确，权利(rights)的概念是从正当(the right)的概念发展而来
的。这个近代的概念发展于这样的时期：当一个人的行为被单独地加以考察时，他的那些被看
作是正当的行为就似乎构成一个范围，他在那个范围内的行为就在法律的意义上被看作是他的
权利。]。

　　这些以正当性为核心概念的伦理学理论，通常被称为义务论伦理学，它们有几个相近的主
张 ：(1)它们坚持认为，实践决定的问题具有相对独立于目的和德性的性质，所以，它们认为
应当和正当③[注：③ 应当与正当在伦理学中是同一范畴的概念。在康德伦理学中应当与正当
没有根本的区别，应当总体上属于正当概念的范畴。西季威克坚持着这种立场，并且把正当与
应当看作“表达”着同一个“基本概念”的（《伦理学方法》，第49页）。这种观察确定了20世
纪初叶西方伦理学的基调。在布劳德、罗斯直到罗尔斯的讨论中，正当（对、正确）与应当、
责任、义务等等被看作属于同一个范畴的。不过，布劳德指出了应当与正当的一个不同：应当
的都是正当的，但如果对我而言有几种可能的行为选择同样正当，在它们中间就没有一种是我
应当做的；进一步说，在更严格的意义上，我们倾向于把应当用于存在着对抗正当行为的倾向
的那些场合(《五种伦理学理论》，田永胜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34页)。
罗斯赞许地同意布劳德指出的这个区别。他补充地指出，事实上，一个人可能同时存在不同甚
至彼此冲突的倾向，所以，应当所表明的限制并不在于我们由于有一种相反倾向而有责任去做
那个行为，而在于那个行为是“我们不论有何种倾向都应当做的”(Foundations of Ethic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39, pp.50-51.) 。诺维尔�史密斯指出了另一个 差别，当
我们说“我应当作某某行为”，我们基本上是作出或接近作出了一个决定；当我们说“作某某行
为是正当的”时，我们或者是在就一个已经作出的行为，或者是在就已决定或接近于决定的一
个行为作一个判断，在这种情形下，我们都是在为那个行为在道德上的可辩护性提供一种支持
(Ethics, Harmondsworth, Midd., Penguin Books, 1954, pp.185-86.)。]的概念不能
直接从目的概念中引申出来；(2)它们坚持认为，由于实践决定 的问题比关于目的问题具有更
迫切的性质，应当和正当概念比目的概念在伦理学中处于更核 心的地位；(3)它们坚持认为，
应当和正当概念中包含着责任与权利两个相互联系的重要概念。在这两个概念中，一些伦理学
强调责任，另一些强调权利。 
　　



　　(二)先验责任论伦理学

　　关于正当概念的伦理学有些是基于经验的研究的，有些是先验的，即排除经验因素影响的
研究的。在先验的理论当中，康德的基于先验的责任的伦理学是第一个最为重要的体系。

     康德的基本观点可以简述如下。应当和正当的概念即使同善有联系，也仅仅同那个 唯一
无条件善的东西——善良意志相联系。善良意志是动机而不是其他的善事物，责任就是善良意
志的体现，出于责任的行为才是道德的行为，才是应当的或正当的［2］。责任是善良意志“出
于尊重律法而产生的行为必然性”［2］（16）。这种律法是自由的、道德的律法，是享有意
志自由的存在物的活动的律法，而不是自然的律法。律法意味着必然性和具有必然性的东西。
对自然律法的研究产生理论的知识，对自由律法的研究产生的实践理智的知识——伦理学，即
道德学说，因为自由的律法也就是道德的律法［2］（1） 。 道德的律法如果也是普遍必然
的，就不能够从经验中产生［2］（37）。由于它自身没有任何规定性，它就只 表达在“行为
准则要符合律法的普遍性”这一点上，所以，“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 普遍律法的准则
去行动”既是道德律法借助行为准则的命令陈述，也是尊重这个律法的责任 的命令陈述［2］
（38-39）。从这条命令陈述自然地产生了应当或正当的概念：出于 责任的行为是道德价值
的，就是说，是应当或 正当的。或者，责任的概念自身就是应当或正当的概念［2］(15)。
�这并不是说，责任是康德伦理学的最初始点。责任或道德的最初始点是有 意志自由的人的
意志 自律［2］（60），他的伦理学的始点也是如此。但责任是康德伦理学的核心。责任使
道德的行为与不道德的行为分别开来。康德在两种意义上 理解作为责任的学说的伦理学：在
泛义上伦理学是关于所有责任的学说，在狭义上它是关于 在外在性的责任之外的那些责任的
学说。因为，显 然有些责任所尊重的是外在的律法，另一些尊重的是内在的律法。关于前一
类的责任的研究属于律法学，伦理学严格说来是关于那些基于内在的律法而产生的责任的学说
［3］。 
� 
　　 出于责任的是道德的（应当的、正当的），它是否因此就是德性的？德性在康德伦理学
中残留的意义（在希腊人赋予的丰富内容被剥离之后）仅仅是“自我控制”。自我控制意味着用
理智的力量抵制自然倾向。所以，德性是一种基于自由意志而抵制自然倾向的意志力量
①[注：① 康德使用的“自我控制”概念，似乎是希腊人的节制与亚里士多德讨论的自制的某种
混合物。The Doctrine of Virtue: Part II of the Metaphysic of Morals, p.54. ]，但
是责任的伦理学使德性的概念增添了另一重要的意义：德性也是一个人按照普遍律法而 践履
其责任的道德力量［3］（54）。所以，德性与责任都相关于相同的题材。责任是行为的必然
性，德性是“道德的必然性”［3］（66）。“德性可以仅仅同行为准则的形式的方面有
关”［3］（55），一个人可以有德性地出于外在性的责任而实践，但是这种行为的动机仅仅
是责任而不是德性，尽管它可以合于德性。在伦理学中责任的概念是指向最终的目的的［3］
（40）。责任，严格说来“只植根于纯粹［实践］理智”，纯粹实践理智同时也给出这种责任
指向的目的［3］（40）。或者，这种目的同时就是一种责任。这种目的就是德性②[注：②
康德The Doctrine of Virtue的‘Introduction'第iv节的题目的英译‘What Ends Are also
Duties?'似乎表明他把下面提到的“我自身的完善(Perfection)”和“他人的幸福”看作与自我控
制－践履责任的德性(Virtue)并立的目的，但是在第xi节的那份重要表格中，直接列于第1、
第2的两个目的是“我自身的完善”和“他人的幸福”，这似乎又表明他直接地把德性看作“完
善”。对康德的德性的解说似乎由于他本人没有明确地处理而存在这两种可能性。]。所以，我
们可以把德性叫作“德性的责任”，因为它既是目的也是责任，人的道德所可以期求达到的道德
就止于德性［3］（41）。在康德的伦理学中，道德似乎是一个无限广大的精神生活领域，那
些“非常神圣的存在者们”的活动处于最高的层次，他们已不再需要德性的学说，因为他们绝不
会违反责任，就像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人则仅仅可以期望达到德性的层次［3］
（41）。所以，伦理学在严格意义上仅仅是“德性的学说”［3］（36）。

　　康德的责任伦理学还展示给我们它从德性伦理学发端、与目的论伦理学摆脱联系，并发展
成为以责任为中心关切、因而以正当性为核心概念的伦理学的线索。这种伦理学以后被从各个
不同的方面加以发展，形成不同类型的关于正当概念的伦理学，它们同古老的目的论伦理学的
联系则在这种演变中变得不可寻觅了。 
　　 
　　(三)契约论伦理学



　　在基于经验来研究正当性概念的理论中，契约论伦理学用契约来说明正当概念的根据。在
西方，契约论伦理学也同样发生于古代希腊，但直到近代才成为真正具有影响力的重要学说。

　　与康德一样，契约论伦理学从斯多亚学派和中世纪基督教那里继承的最重要的遗产是把道
德看作是对律法及准则的遵守。但是契约论者在一个重要之点上与康德很不相同，他们把这种
律法看作从自然律法那里延续而来，经过某种最初的契约行为而成为道德的或人为的律法或准
则，而不是同自然律法断然不同的，并且更重要的是，这种律法最深远的根据是存在于那些自
然律法那里的。就把道德律法看作自然律法的某种延续这一点来说，他们是斯多亚学派的伦理
学学说的继承者。但是又与斯多亚学派不同，他们所讨论的自然律法不是宇宙的普遍法则，而
是人类的前社会状态的道德律法。这种状态被称为自然状态。霍布斯与洛克对自然状态的说明
非常不同：自然状态是人对人都处于战争的状态［4］，或者，它是人 与人都处于平等或相近
的状况， 没有人超出或差于其他人很多，因此也没有高过所有人的裁决者的状态［5］。�

　　实际上，自然状态是契约论者引出他们关于自然律法的论题的一种理论设定。洛克所 要
引出的一个实际的理论起点是，自然法是在那个状态下理智教导人要遵守的律法，因此对任何
人都具有强制性，人人都要服从［5］(6)。“任何人不该损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
物”和任何人都可以对一个损害了他的这些利益的人施行报复，是两条非常显见的自然律法
［5］（6-7）。自然法的概念的一个不可避免的困难是，由于没有仲裁的权威，“人要保卫他
的权利必须依赖自己，所以人人是自己的讼案中的法 官”［6］。这意味着，这个状态很容易
成为人人要诉诸暴力的战争状态①[注： ① 洛克的自然状态观的预设虽然同霍布斯明显不
同，但它可能引向的那个战争状态却与霍布斯的设想殊途同归。]。契约论者们设想，自 然状
态的人们避免这种可怕前景的最好方案，就是通过一个一揽子契约建立一个政府，使自己摆脱
前社会状态。契约论者们接下去的思考变得比较简洁了。人们为设立一个政府而共同同意的那
些约定必须被看作普遍的道德律法，包括将每个人以某些共同可接受的方式获得的占有物尊为
他的财产，对任何个人的人身及其财产的侵犯的讼案必须交由政府来仲裁并对侵犯者进行惩
罚，这构成了正当 行为概念的基本内容。道德律法同自然律法的两种相关性也变得明显了。
一方面，它不违反自然律法，而是 使自然律法在社会的规模上能够有效地塑造出一种秩序的
律法。另一方面，它已经不再是自 然律法，因为它产生于人们的共同约定。�

    所以，契约论者把道德律法看作人们在生活、交往，尤其是在社会组织中约定的东西， 认
为这种约定构成对缔约各方的后续行为的规约：人们应当遵守约定与承诺，不应当违背约定与
承诺，换言之，遵循约定的行为决定是正当的，违反的是不正当的。休谟、洛克、卢梭等等是
契约论伦理学的重要代表，罗尔斯是这种理论的现代著名代表。在契约论伦理学中，责任与权
利成为核心的概念。责任被理解为同外部性的事物相关的，即康德所称的外在性的责任，这种
责任是对于权利的，是为着确定权利而被确定的，有一种权利就有一种对于权利的责任；责任
也产生权利，有一种责任也就有一种相应的权利。因为，契约论伦理学产生于这样的历史生活
时期：在这个时期之初，人们必须奋力从种种外部束缚中争取自己的政治自由，尔后，他们又
必须努力使赢得的政治自由在获得经济的和社会的利益方面发挥作用。

　　从这里便可以理解契约论理论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它的论域是政治学或狭义政治哲学的，
而不是哲学和伦理学的全部领域。契约论伦理学研究的道德律法以及行为属于国家的政治生活
的领域：每个人都已经离开了它成长于其中的自然共同体和所熟悉的交往共同体，他同其他的
人们并不相识，他们都是并且仅仅是“个人”；他们不得不同其他“个人”打交道，并且不得不就
这种交往的总体的制度安排的道德基准达成某种一揽子共同约定，并在具体打交道 中同交往
对方达成具体的约定。

　　在这种演变中，一方面，原本内含于德性概念的正当概念被以抽象的责任或权利的概念来
表达，同德性的概念摆脱了联系。德性论伦理学，正如麦金太尔指出的，内含两个在先的概
念：关于实践的内在善的概念和关于实践活动所整体地述说的好生活的概念。在康德伦理学
中，责任同德性还以特殊的方式保持着联系。在尔后的契约论伦理学中，由于德性伦理学传统
的“实践”和对于好生活的“叙述整体”两个概念“被替换了”，“主要的德性发生了变化，个别德性
的概念发生了变化，甚至德性概念本身也不再和从前一样了”［7］。除非十分朦胧地，契约论
伦理学的正当或权利的概念已经不需要借助德性的概念获得其意义②[注：② 的确，在罗尔斯
的《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中，正义 同作 为德性的正义
只剩有十分朦胧的联系：表达着有理性的个人的正义观念需要正义感作为必要基础，正义感是



我们作为一个道德的人（尽管这可能十分不同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正义的人”）必须具备的；
这同时也表明，正义已经不再被视为有理性的个人的德性，而仅仅古老的正义德性在他们那里
还“必须”残留着“观念”与“感情”。]。另一方面，正当或权利的概念在公共性的生活结构中获得
了可理解的基础，成为获得最大可理解性的政治哲学概念，它因此被当作一个公 共论证的理
由③。[注：③ 另一个常常被当作这种理由的是“功利（效用）”概念。正如罗尔斯在《正义
论》（“序言”第1－3页）中所说，在狭义政治哲学中，效用主义是契约论伦理学必须努力去
与之竞 争的具有说服力的主要对手。] � 
　　 
　　 (四)程序论伦理学

　　程序论伦理学是更晚近的一种关于正当性概念的伦理学，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主张从某种合
理 的实践程序引出正确和正当的概念的伦理学。首先来考察罗尔斯阐述的程序论伦理学的概
念 。一项实践可能有两个重要的有关方面：它是否有一个关于正当的独立标准，以及我们作
为实践的参与者是否可能设计出保证结果正当公平的程序。有些实践可能既有独立的正当标
准，又能够设计出这样的程序，这样的实践，例如分蛋糕，我们称为完善的程序正义；有些实
践可能有一个独立的标准，但不可能设计出保证结果正当公平的程序，这样的实践，例如刑法
审判，我们称为不完善的程序正义；还有些实践没有独立的正当标准，但是我们有可能设计出
保证结果正当公平的程序，这样的实践，如公平赌博后的分配，我们称为纯粹的程序正义，显
然，三种实践中，具有完善程序正义的是非常少的，多数的实践属于第二或第三种，并且在这
两者中，只有后者才保证着实践的结果是正当的［8］。按照罗尔斯的看法，纯粹程序正义的
实践与其他两种实践相比的一个明确特征是，由于仅仅有可能保证结果正当的程序，这程
序“必须实际地被执行”［8］。蕴涵在这种伦理学中的观念是，在某些实践中，结果的正义可
能通过设计出可能的正当程序并切实地执行这些程序而达到，换言之，正义或正当的概念同满
足某些条件并得到切实执行的程序相关。

　　如果略去许多复杂的细节，哈贝马斯也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提出了非常相近的理论
①[注：①哈贝马斯关于正义、正当、合法性同一种公共性商谈的程序主义民主模式的建制间
的 重要相关性的理论以他的交往行为理论和商谈伦理学为背景，我把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
看作基于语言哲学的实时的契约伦理学，相比较，我将罗尔斯的纯粹程序伦理学看作他的契约
论伦理学的直接继续。]。在民主的公共性商谈中，一种程序必须首先经过商议而形成并建
制。它之所以具有 优先的重要性，首先是因为公共性商谈需要在这个框架下展开和进行。“合
理性的公民如果 对其实践做经验主义的自我描述，他们就不会有充分的理由来遵守民主的游
戏规则。”［9］其次，这是因为这种商谈的结果的合理性只能来自商谈的过程合于预先商议建
立的程序的正确性：“合法性力量……是从那些允许在协商过程中较好的论据发挥作用的交往预
设和程序中得来的 ”［9］（342），这个程序使“程序上正确的决定从中取得其合法性”［9］
（378）。这些需要先行商议形成并建制的公共商谈程序不需要首先是合于理想的，因为这种
程序事实上建立起“实用性考虑、妥协、自我理解性商谈和正义性商谈之间的内在关联，并为
这样一个假定提供了基础：只有相关信息的流动和对这种信息的恰当处理没有受到阻塞，就可
以得到合理或公平的结果”［9］（369）。

　　程序论伦理学有两个密切相互联系的主张。首先，这种伦理学坚持，程序的“正确”独立地
构成决定或结果的正确或正当的充分根据。按照罗尔斯的观点，这是因为实践事务是非常不
确定的，在许多实践事务上我们不可能有独立的正当标准，而仅能依赖于所设计的程序得到
正确的实行［8］（82）。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这是因为在公共性商谈中，借助 言语的论
证只有存在交往预设和程序中才能得到理解、评判，并导向“合理地推动的一致意见 ”［9］
（379）。其次，这种伦理学主张对程序的“正确”的诉诸必须排除对目的甚至对德性的参照。
按照罗尔斯的观点，正义或正当是伦理学中更优先的基本概念［8］ （28），在他的公平的
正义观中，正义或正当的概念只是在很弱的意义上——即在原初地位各方的选择阶段上——参
照善的概念［8］（383），它的意义的充分含义是借助原初地位、无知之幕来说明的正义原
则而阐发的；纯粹的程序正义的一个“巨大实践优点就是：在满足正义的要求时，它不再需要
追溯无数的特殊环境和个人在不断改变着的相对地位”［8］（83），就是说，不需要追溯这
些个人在这些条件下形成的多样的具体的善观念。就像罗尔斯认为他的公平的正义理论一样，
哈贝马斯认为他提出的商谈伦理学是责任论的而不是目的论的［9］（187），这意味着“正义
对于善的优先性，也就是关于良好生活的问题退居于关于正义的问题之后”［9］（383）；而



且，正义也不必诉诸德性，欧洲人过去几十年中“对于德性的期望，［已经］把福利国家……的
民主过程推进了一种受工具主义扭曲的政治的阴影�之中”［9］（340）。

    不言而喻，程序论伦理学在坚持这些主张的同时，致力于使自己成为一种“弱”意义的伦理
学，也致力于切断它同古典的目的论伦理学以及德性伦理学的论题上的联系，从而使自己能保
存正当概念上的“一”或某种一致性，并容纳由于善的概念的多元化和私人化而变得“杂多”的具
体的善目的。� 
　　 
　　简短的结论 
　　 
　　(一)从目的论伦理学、德性伦理学、先验责任论伦理学到契约论伦理学、程序论伦理学，
在实质性内容方面，伦理学理论经历了一个负载意义从强到弱的演化过程。目的论伦理学是负
载意义最丰富的伦理学。目的不仅是实践的指向，赋予实践以意义，而且是人生的归向，述说
人整体而言的好的生活。德性伦理学通常被看作关于第二善事物的伦理 学。在其形成之初，
德性伦理学都是意义丰富的，因为德性的意义是丰富的。从德性伦理学向后的 演变大致是这
样：德性的含义先被剥离原本的丰富含义，德性伦理学随之被抽象为责任的伦 理学，尔后责
任被归结为产生出责任的订立契约的行为，责任伦理 学随之演变为契约论伦理学，最后，从
契约的概念中再分离出程序的概念，于是有了程序论伦理学。 �

　　(二)另一个类似的演变发生在伦理学理论的另一旁支的但同样源远流长的脉络中。这个脉
络就是从目的论中的快乐论伦理学到近代以来的效用论伦理学的演变。快乐被普遍看作伴随
着人的活动的愉悦感觉，虽然在强调理智的善的一派那里被拒绝承认为最高的善，在强调感情
的学派那里却被承认为这样的善。快乐论伦理学在产生之初也是意义丰富的，但是在效用论伦
理学那里演化成了以对对象的效用的计较为中心关切的伦理学。可以说，快乐论伦理学是目的
论的，效用论伦理学是效果论的。

　　(三)西方伦理学经过了这个完整的演变过程。伦理学理论与思想的这种演变过程反映了西
方世界随着人类文明历史经历的一种双面性的变化：目的观念与德性观念从人类早期文明时代
的共同观念多元化、私人化了；另一方面，被看作没有共同的善和共同的德性的公共性的政治
生活成为生活的中心舞台。古代希腊人生活在他们熟悉的城邦共同体中，他们的私人生活与城
邦共同体的生活有共同的善。在尔后的帝国政治时代，共同体生活退缩为私人的秘密结社式共
同体的生活，经过中世纪与启蒙时代，随着世俗政治权力的增长，这些共同体的生活边缘化
了。与这个过程同时，自斯多亚学派开始，人们的目的与德性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 。由此，
我们看到了所简要说明的伦理学的演变轨迹。

　　(四)在中国儒家学说中，伦理学思想在两千年中保持着以德性为中心关切的传统。这同中
国人所生活的村社社会共同体经两千多年没有根本改变的现实有关。村社社会共同体不同于氏
族社会共同体，它以家庭持有私产为基本经济形式。但与古代希腊城邦社会不同，它不是依地
域和居民身份组织，而是以血缘与地缘关系组织的：家族是它的基本的社会联系纽带。在村社
社会共同体中，人们基于习俗形成共同的德性观念，这些观念在儒家学说中得到理论 性的阐
发。直至19世纪西方思想发生影响之前，这个思想传统中没有演化出关于正当性概念 的伦 理
学思想①。[注：① 尽管一些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学传统是义务论的，我坚持从“仁”是儒家伦理
学的最高范畴和中心关切的立场，把这种传统的性质看作是德性论的。以这种观点看待儒家伦
理学，我把“礼”看作“仁”与“义”的外化。关于这种理解，将在其他地方讨论。]

　　(五)这并不是要表明，所说明的伦理学的历史演变具有普遍意义。事实上它仅仅表明，无
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德性伦理学作为完备性的伦理学具有较长时期的影响人们作出实践判断和
选择的力量。所以在西方，在德性伦理学已经长久被排挤出政治的领域之后，仍然被呼吁保留
在社会中层结构的交往共同体的生活之中，并使它们在政治的领域得到尊重。

　　(六)从前面的说明也不能引出这样的结论：较早产生的伦理学理论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就较
小 ，只有晚近产生的伦理学才是现在影响我们的实践判断和选择的。因为，思想的存在是一
种现实，思想的现实，它对现实人们的思想发生影响并不受时间远近的限制，尽管时间上久远
的影响现实人们的思想的规模可能相对较小。古老的伦理学并未因所说明的这种演变而失去生
命力。一方面，目的论伦理学的种种体系，例如幸福论伦理学、德性伦理学、快乐论伦理学和



从它演变而来的效用论伦理学，仍然在不断得到研究与阐释，获得它们的现代形式，成为伦理
学思考与论证，以及实践判断与选择中的有效的思想资源。另一方面，这些伦理学的基本概念
作为残存的碎片，仍然在伦理学思想和实践的概念中保留在各种新的伦理学的那些核心概念的
侧旁［8］（317），来补充晚近形成的体系的概念显得贫乏的地方，或在缺少必要过渡的地
方架设起“桥梁”。自然，它们更多地被保留在日常的 实践思考中，仍然作为古老概念的“碎
片”，因为人类始终需要在所生活的世界里作出的实 践决定。

　　 （作者：廖申白 北京师范大学价值与文化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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